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证券”）作为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宝岛”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本次珍宝岛会计估计变

更的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一、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根据珍宝岛 2016 年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已着手开始进入医药流通领域、拓

展医药配送市场。2016 年，珍宝岛业务开始进入医药流通领域、拓展医药配送

市场，公司原制定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之会计估计是基于公司原主营业务医药制

造业的特点制定的。鉴于公司本年开展的医药配送业务无论在业务模式、客户特

征、结算惯例等方面都有别于医药制造业务，故本公司针对医药配送业务的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之会计估计事宜进行了认真研究，以便审慎确定更恰当的核算办法。

公司对医药配送业务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及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金额标

准进行变更。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本次医药配送业务相关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之会计估计包括如下内容：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

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

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

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

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

测试。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的确定依据 

账龄组合 

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外，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

或相类似的、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分析确定坏账准备计提

的比例。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0.5 

1-2 年 5 

2-3 年 20 

3 年以上 100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珍宝岛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批准通过之日起在公司的医药配送业务领域执

行，原经营行业医药制造业的相关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之会计估计保持不变。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

调整。由于截至目前为止，尚未能取得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涉及的相关数据信息，

故尚无法确定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2016 年度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规定，

招商证券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珍宝岛新增医药配送业务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及医药配送业务

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标准，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珍宝岛《公司章程》、《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页以下无正文） 

  




